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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应为诺成合同而非实践合同。从实践合同的罗马法源起可以探知,实践合同的制度价值在于保障一种“物被借出后

应当返还”或者说“无借则无还”的朴素思想,至今亦然,且随着社会交往的商业化,传统的实践合同也呈现出诺成化趋势。国际货物运输作为

一种商业活动,诺成合同所体现的信守契约更符合其商业特征。诺成性的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同样能充分保障合同各方的利益,且更甚之。还能在

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前提下,促进国际货物运输合同的履行,更好地促进国际货物运输甚至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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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货物运输合同的实践性与诺成性之辩 

货物运输合同是诸多合同种类中的一种,一般认为运输合同是有名合

同、双务合同、有偿合同、要式合同、格式合同,而对于货物运输合同是

诺成合同抑或实践合同,理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货物

运输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只要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即告成立。
[1]
第

二种观点认为货物运输合同属于实践合同,需托运人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

承运人签发单据合同方才成立。此观点认为在货物运输中,运输合同在签

发运输单据时得以确认,而运输单据在托运人交付货物、承运人接收货物

后才予以签发,故货物运输合同在托运人交付货物后才生效,是为实践合

同。
[2]
第三种观点认为货物运输合同有时为实践合同,有时为诺成合同,非

依指令性计划的货物运输合同及当事人约定以托运人办理完托运手续,领

取完托运单为合同成立条件的,是实践合同。笔者认为,货物运输合同应当

是诺成合同。 

2 实践合同之源起 

起初罗马人并未发展出统一的合同法一般理论,我们所说的罗马法上

的单个具体合同起初不被认为是合同,只是一种债。
[3]
盖尤斯在其著作《法

学阶梯》中谈到产生于契约的债分为四种：或是通过实物,或是通过话语,

或是通过文字,或是通过合意。
[4]
此为实质上的债因的四个分类,通过物缔

结之债便是后世所称的要物合同。盖尤斯首先例举的通过实物缔结的债即

消费借贷。在罗马法上以诉权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中,要物之债保护的是一

种“物被借出后应当返还”的朴素道德观念,这种朴素道德观念被赋予了

法律上的债的意义,从而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当其被提供了请求给付之

诉保护后,出借人是否给付了“物”便决定了是否可以获得返还,对应保护

的是一种“无借则无还”的生活常理。 

盖尤斯《法学阶梯》中提出的要物之债仅有消费借贷一种类型,后

在其《金言集》中又增加了使用借贷、寄托和质押三种,这四种要物之

债也确实为后世所继承,成为传统的要物合同。从传统的几种实践合同

来看,它们具有几点共性：首先,它们均非罗马法上明确享有诉权的要式

口约；其次,均具有无偿性的特征,虽如今它们均存在有偿的情形,但在

罗马法时期确为无偿；再者,它们均表现为物之返还,而返还对象都是负

返还义务者先前从对方所接受之物或其同类替代物。故我们不难看出,

罗马法上的实践合同制度旨在保护一种善良的给付人获得物之返还的

交易制度。 

3 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应为诺成合同 

现代民法理论认为合同的基本属性当属其诺成性,传统的实践合同仅

有消费借贷、借用、寄托和质押四种,物权与债权的划分使得质押合同因

主要涉及物权的设立,现认为质押合同不再是实践合同。当代的实践合同

种类仅有消费借贷、借用、保管、定金。并且,这仅有的几种实践合同也

渐趋诺成化,这是社会交往商业化的必然结果,货物运输合同作为商业行

为更不宜踏入实践合同的禁锢。 

3.1国际货物运输合同不符合实践合同的制度价值 

3.1.1国际货物运输为商业行为 

罗马法时期的实践合同行为本质上更倾向于一种“好意施惠”,与纯

粹的好意施惠之区别在于纯粹的好意施惠在给予之后并不一定要求有现

实的物之返还。而像借用、消费借贷等传统的实践合同,给付人给予的仅

是物的暂时使用权,受领人后续需将原物或同等替代物予以返还,为了保

障这种非要式口约下给出的物之返能在诉讼中得到保护,才要求实践合同

以物之给付来证明给付人与受领人之间债的形成。国际货物运输作为现代

科技发展的结果,以承运人的运输行为为交易对象,货物运输大多为一种

以营利为目的商业存在。商事性在实践中是推定合同当事人的信赖利益须

得到较高水平保护的最直接的依据。故得承载商事目的的有偿性合同在各

国法律中都有鲜明的诺成化倾向。
[5]
商事行为是以商业信用建立起来的一

种社会经济交往模式,与流动性受限的人情社会需要的是不同的价值理

念。财产性的契约均应予以“诺成化”,保留要物契约此种法制史上的残

留物,实无必要。
[6]
 

3.1.2国际货物运输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 

实践合同产生于朋友之间的背景决定了其无偿性的特征,实践性

合同与无偿性合同并不存在外延的重合,只是在历史传统中实践性合

同较诺成性合同更多地包容了无偿性因素。
[5]
罗马法上实践合同的产生,

也正是为了保障无偿给付在遭受不诚信的背叛时得以主张诉权的给付

人。传统的实践合同中,作为实践合同的消费借贷本身不支持利息,若

当事人欲要求利息则需以要式口约的方式为之；寄托和质押也属无偿

合同；借用直至今日也无从成为有偿合同。可见,无偿性是实践合同中

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实践合同中往往只有一方负有合同义务。正是

基于实践合同中包含了更多的无偿性因素和单务性,其“要物”的条件

才显得十分的重要。而国际货物运输作为现代一项重要的商事活动,目

的便在于营利,其双务、有偿性不容置疑,更与实践合同的制度设定相

去甚远。 

故国际货物运输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并非实践合同制度本身所欲保护

的对象。相反,国际货物运输更应以诺成性为其基本特征,来保障商业活动

的高效运行,加持其双务、有偿的合同特征。 

3.2诺成性更利于保障交易的进行 

信守契约是交易可预见性和确定性的基本保障。在运输过程中,首

先,承运人需要为托运人准备存储货物的仓库,若为特殊属性的商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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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由特殊人员以特殊方式为保管；其次,若约定由承运人上门取货,承运

人还需派相关人员为之；再者,还需根据货物的属性、数量、质量,运输

的目的地等确定运输工具以及安排运输班次。若将货物运输合同归入实

践合同,在货物交付前合同并未成立,托运人可随时反悔另觅托运人,这

样一来承运人前期的准备工作将全部付诸东流,并且可能影响原定班次

的货物运输,从而造成对其他托运人的违约。此时,因为运输合同尚未成

立,承运人仅能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而我们必须明确,缔约过失责任较之

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保护力度更低。况且,对于托运人来说,任何承运人

均能满足其将货物以约定方式送至约定地点的合同目的,对承运人能

力、运输价格等内容的考察应当是订立合同前托运人自身的审慎调查义

务的范畴,不应赋予其如此大的反悔权。再者,要物合同的实质被认为系

在于“返还所接受的物”,所以物之交付为合同的成立要件,因为在“没

有收到标的物之前,不可能产生返还的义务”。但承运人“出售”的是“运

输行为”,货物运输的目的不在于返还,相反,恰是将货物依托运人的意

志运至约定地点。 

故若将国际货物运输合同认定为实践合同不利于保障交易的确定性

和承运人的合理利益,合同的履行才是商业交往的应有方式,因此只有将

国际货物运输合同视为诺成合同,将货物的交付作为托运人的合同义务,

才能更好地保障交易的进行。 

3.3符合国际贸易规范 

有学者根据《CMR》和《CIM》中有关运输单证的规定认为国际货物

运输合同为实践合同。
[2]
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首先,不论何种形式的

货物运输单证均是合同的证明,有时部分内容可独立构成合同内容。国

际货物运输系规模庞大、体系复杂的商业活动,承运人的一次运输行为

包含了对多个运输合同的履行,因此,各公约均规定了承运人必须签发

运输单证。不难理解,由于运输合同内容复杂难以实现每一次货物运输

都签订一份运输合同,故通过运输单证来主要记载货物的种类、数量、

件数、当事人及所适用的法律规范等部分合同内容。运输单证是据以确

定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承担的凭证,是运输合同的简化,它仅是货

物运输合同要式性的要求。其次,运输单证一般都在承运人收到货物时

出具,因部分内容需经承运人确认过后方能记载。如货物表面状况、重

量等内容,将直接影响到承运人最终的责任承担,必须待承运人现场验

收才能记入提单,故运输单证往往在托运人交付货物时才予以签发。所

以,运输单证的签发仅是国际货物运输中合同要式性的要求,并非其为

实践合同的证明。 

4 结论 

实践合同的传统目的在于保障一种“物被借出后应当返还原物”或者

说“无借则无还”的朴素思想,至今亦然。在社会交往日趋商业化的今天,

不仅绝大多数的合同属于诺成合同,传统的实践合同也呈现出诺成化的趋

势,可见诺成合同所体现的信守契约精神更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合同的

基本特征应属其诺成性。而国际货物运输的商业性,以及国际货物运输合

同的双务、有偿性,决定了国际货物运输合同与实践合同的制度价值不符,

国际货物运输合同不应为实践合同,应为诺成合同。诺成性的国际货物运

输合同同样能充分保障合同双方的合理利益,且更甚之。还能在符合国际

贸易规范的前提下,促进国际货物运输合同的履行,更好地促进国际货物

运输甚至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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